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滦州市职教中心课程管理制度

课程学习是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学生掌握基

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。加强和规范课程教学管理，是

建立和维护良好的课程教学秩序，促进教学质量和培养质量提

高的重要保证。为此，对我校课程教学的管理作出如下规定：

一、课程设置

职业教育课程实行国家、省和学校三级管理。课程结构应

适应学生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，加强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

培养，体现职业人才成长规律、理论实践一体化等原则，将课

程划分为公共基础课程、专业核心课程、校本课程和毕业实习

环节。公共基础课程包括德育、语文、英语、数学、计算机应

用基础、体育与健康等必修课程，课时数不低于总课时数的 35%。

专业核心课程包括基础的、公共的、对职业岗位群素质形成起

导向性作用的专业公共课程，以及针对职业岗位、具有典型职

业特征、对职业能力形成起重要作用的专业方向课程。专业核

心课程和毕业实习环节课时数不低于总课时数的 50%。校本课程

是学校自主开设的特色课程，课时数不超过总课时的 15%。

二、课程管理

1.各专业开设的课程必须严格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

准所规定的学时、内容、考核方式等开设，未经批准，任何人

不得随意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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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期末，教务处将组织各专业部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安排

各专业下学期所开课程，并编制课程表。

3.在编制学期课程表时，应依照教学规律，合理利用教学

资源。

4.课程表确定之后，各专业、班级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课，

如遇特殊情况需要停课时需按下列程序进行审批：班级一次性

临时停课须经专业主任批准，全专业停课一天之内须经教学校

长批准。如遇学校举行大型活动需要停课时必须由校长批准。

5.课程表确定后，专业部未经批准不得更改教学内容和教

学学时，如因特殊需要，须对教学内容、教学学时和考核方式

进行调整的须由专业部提出申请并经教务处审核、教学校长批

准后方可执行。

6.课程表确定后，教师所在专业部必须严格执行，不得随

意变动。教师因公、因病、因事需临时调整授课时间的，应由

教师本人向专业部主任提出申请，经专业部主任同意、教务处

批准后方可变动授课时间。教师因公、因病、因事不能授课者，

应由专业部在不改变原课程表的情况下，选派其他教师接替授

课任务。如因师资配备问题停课时，须按本规定第 4 条执行。

7.在课程教学过程中，如出现任课教师不胜任该课程的教

学工作，在该课程教学任务所属专业部领导查证属实后，由所

属专业部在一周内完成教师的调换工作。在新任课教师上课之

前，原任课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上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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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课程考核

要建立评价目标多元、评价方法多样、评价内容多元、评

价主体多元的评价机制，充分发挥评价的功能，促进学生发展、

教师提高和教学实践的改进。评价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：一是

关注学生的知识、技能的学习过程，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；二

是关注教师的专业发展， 加强教师对自己教学行为的分析和反

思，建立以教师自评为主，校长、教师、学生、家长、企业共

同参与的评价制度；三是关注过程性评价，关注综合性评价，

坚持评价主体、评价内容、评价方式的多元化。


